
梅州市烈士评定申报审核工作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烈士申报评定工作，根据《烈士褒扬条

例》《广东省烈士评定申报审核工作制度（试行）》，结合我市实际，

制订本工作制度。

第二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对烈士评定申报材料和申报

对象死难情节的真实性、准确性负首要责任。

县（市、区）人民政府向市人民政府上报评定材料内容包括

以下材料（一式八份）：

（一）县（市、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发的请示件；

（二）申报人提供的申报对象牺牲情节等有关材料；

（三）属于涉法案件的，需提交公安机关案件侦破材料和结

论、法院判决书复印件；

（四）县（市、区）调查小组对申报对象牺牲情节的现场调

查报告；

（五）县（市、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讨论材料；

（六）县（市、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示情况；

（七）《广东省烈士申报审核表》《县级调查小组调查报告》

《广东省申报烈士人员信息登记表》《县级烈士评定联合审核票决

情况表》；

（八）其他应提交材料。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向省人民政府上报评定材料内容包括

以下材料（一式八份）：



（一）县（市、区）人民政府评定烈士请示上报件；

（二）市人民政府审核意见；

（三）市人民政府向社会公示情况；

（四）《市级烈士评定联合审核工作小组现场审核报告》《市

烈士申报联合审核票决情况表》《广东省烈士申报审核表》；

（五）其他应提交材料。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在向上级申报

评定烈士前，除涉及国家秘密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应向社会

公示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第五条 市成立烈士评定联合审核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市

联审小组”），日常工作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承担。

市联审小组由市政府协助协调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副秘书

长任组长，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任副组长；市委组织部、市委

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分管领导为固定成

员。根据审核工作需要并经市联审小组组长同意，可相应增加其

他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各成员单位指定一个联络科（室）、

一名联络工作人员，配合做好有关工作。

第六条 烈士评定市级联合审核工作按照以下程序开展：

（一）初核。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业务科对各县（市、区）

上报的烈士申报材料进行初核，包括申报程序、申报材料、现场

复核。对情节复杂的，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分管副局长召集市联



审小组成员单位相关科室负责人共同开展现场复核，并经集体研

究，提出初核意见。

（二）复核。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召开局务会对初核意见进行

集中讨论，详细听取初核情况汇报，认为初核工作程序合规、事

实清楚、合法合规的，可将初核意见提交市联审小组。否则，应

组织对初核工作进行进一步完善后再次召开局务会议讨论。

（三）联合审核。召开市联审小组会议对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提交的初审意见进行联合审核，提出意见。

第七条 市烈士评定联合审核工作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每

个成员单位一票，组长、副组长不参与投票），由各成员单位通过

填写《梅州市市级烈士评定联合审核票决表》进行票决。同意票

数超过应参与投票数三分之二的，市联审小组出具同意意见。否

则，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重新核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重核意见

报市联审小组进行再次票决，如同意票数超过应参与投票数三分

之二的，市联审小组出具同意意见，仍未超过应参与投票数三分

之二的，市联审小组出具不同意意见。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根据市联审小组最终审核意见形成评定

烈士的审查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初审，并提交以下材料：（一）市联

审小组审核意见及票决情况；（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复核工作情

况；（三）县（市、区）人民政府评定烈士请示上报件；（四）申

报人提供的全部申报材料。

市政府办公室承办科（室）根据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上报的评



定请示件按程序呈批。

第八条 《烈士褒扬条例》颁布实施前牺牲的人员，其烈士

评定程序参照本制度执行。

第九条 烈士评定工作实行问责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存在

失职、渎职、伪造证明材料、出具虚假死难情节证明等行为的，

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条 烈士评定工作实行全程核查机制。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建立覆盖市、县（市、区）两级的烈士评定申报审核工作信息

数据库，指定专人将烈士申报材料及审核报批工作办理情况等信

息统一建档入库，并注明数据来源相关负责人，做到烈士申报材

料、审核办理环节信息可查、可溯，确保评定初审工作真是可靠。

第十一条 本工作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梅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烈士评定申报审核工作制度

（试行）的通知》（梅市府办函〔2016〕43 号）同时废止。


